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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沪浦金融规„2022‟1 号 

 

 

 

 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管理局（管委会），各直属企业，各街

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： 

《浦东新区“十四五”期间促进中小企业上市挂牌财政扶

持办法》已经区政府批准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

  2022 年 1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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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“十四五”期间促进中小企业上市挂牌 

财政扶持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

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》，

支持区内中小企业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，促进金融有效支

持实体经济，根据《浦东新区“十四五”期间财政扶持经济发展

的意见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工商注册地和税收户管地均在浦东

新区，首次在国内上市、新三板挂牌、股交中心相应板块挂牌

的中小企业。国内上市是指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国内证

券交易所上市；新三板挂牌是指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挂牌；股交中心相应板块挂牌是指企业在上海股权托管交

易中心相应板块挂牌。 

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，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

通知》执行。 

第三条  扶持措施 

（一）国内上市： 

1、中小企业在国内上市，结合企业对浦东新区的综合贡献，

按照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报辅导备案、申报材料取得对应板块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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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审核监管部门正式受理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成功上市三个

阶段，分别给予一定奖励。企业上市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中介费

用，给予一定补贴。 

2、新迁入浦东新区的中小企业，如在迁入两年内国内上市，

结合企业对浦东新区的综合贡献，给予一定奖励。 

（二）场外交易市场挂牌： 

1、中小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，结合企业

对浦东新区的综合贡献，按照完成股份制改造和成功挂牌两个

阶段，分别给予一定奖励。 

2、中小企业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相应板块挂牌，结合

企业对浦东新区的综合贡献，按照完成股份制改造和成功挂牌

两个阶段，分别给予一定奖励。 

3、在场外交易市场挂牌后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方式成功

上市的中小企业，结合企业对浦东新区的综合贡献，可参照本

办法第三条（一），给予一定奖励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所称对浦东新区的综合贡献，是指结合企

业发展的实际情况，对其经济贡献、科技创新、促进就业、节

能减排、社会诚信和安全生产等因素进行的综合考核评定。 

第五条  附则 

（一）对既适用上级政策相关规定，又适用本办法的，一

律先执行上级政策规定，执行后与本办法相比不足部分，可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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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执行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12 月 31 日。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期间，符

合本办法规定的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实施中如遇国家或上海市

颁布新的规定，则按新规定的要求执行。 

（三）本办法由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、浦东新区财政局根

据职责分工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29 日印发 

（共印 10 份） 
 


